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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年 7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交易所网站上刊登

了《关于公司前三大股东、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拟增持公司股份

的公告》，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公司前三大股东、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拟在公司股票复牌后 6 个月内 择机增持公司股票，合计增持金额

不超过 5000 万元，增持资金由其自筹取得，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

复牌。 

2016年 1月 6日，公司收到董事、总经理刘正斌先生、董事、财务总监

刘逸民先生、监事熊军先生、监事尚仁华先生、副总经理林小平先生的通知，

其已于 2016年 1月 5日至 2016年 1月 6日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了公司的股票，

具体如下：  

一、增持情况  

增持人姓名 职务 增持数量（股） 本次增持完成后持股数（股） 

刘正斌 董事、总经理 5000 5000 

刘逸民 董事、财务总监 5000 5000 

熊军 监事 5000 5000 



尚仁华 监事 3000 3000 

林小平 副总经理 6000 6000 

合计  24000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本次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

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3、公司将继续关注前三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6日 


